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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日记

R

●缅怀故人，重在情感表达，倡议市民通

过敬献鲜花、绿化植树、踏青遥祭、网络祭扫、

家庭追思等方式寄托哀思。

●市区各主要路口设置文明祭祀点位46

处，呼和浩特市殡仪馆免费提供两万束祭奠鲜

花，引领市民低碳、文明、绿色祭扫，强化安全

意识，防范和杜绝森林草原火灾隐患。

●倡导市民科学安排时间，避免集中扎

堆，同时关注天气和交通情况，互相礼让，有序

通行。

●清明节不仅祭奠祖先，更应缅怀先烈。

提倡市民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国防教

育基地等场馆，了解革命先烈英勇事迹，增强

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。

文/草原全媒·北方新报记者 刘 惠

清明节是中华民族弘扬孝道、追思亲人、
祭扫悼念的传统节日。4月1日，呼和浩特市文
明办、市民政局、市林草局等多个部门共同发
出倡议书，倡导市民文明祭扫、错峰祭扫。


